附件1

厦门市高层次卫生人才评价客观指标评分表

人才姓名：                            人才专业：                     

	项           目
	分值
	得分
	备注

	教育
程度
	博士学历学位
	8
	
	国（境）外
取得的学历学位需可经教育部
查询认证；
仅有单项学历或学位的，相应分值减2分。

	
	硕士学历学位
	5
	
	

	
	本科学历学位
	2
	
	

	职称资质
	受聘职称
	正高职称
	8
	
	

	
	
	副高职称
	5
	
	

	
	
	中级职称
	2
	
	

	
	导师资质
	博士生导师
	14
	
	

	
	
	硕士生导师
	7
	
	

	工作
履历
	在985工程大学直属、附属“三甲”医院或全国知名医疗机构工作年限10年（含）以上，或在国（境）外知名医学院校、附属医院或知名医疗机构任职相当于教授职务。
	15
	
	全国知名医疗机构指国内公认的三大医院排名最新同时排名百强的医疗机构；
国（境）外知名医学院校指国际公认的三大世界大学排名最新同时排前200名的医学院校；
国内重点医学院校指教育部最新医学（门类）学科评估B档以上院校；
工作年限不含读书期间的临床实习或博士后研究工作；
担任科主任者，得分按相应分值*1.5，担任科副主任者，得分按相应分值*1.2。

	
	在985工程大学直属、附属“三甲”医院或全国知名医疗机构工作年限在5年（含）以上、10年以下，或在211工程大学或国内重点医学院校直属、附属“三甲”医院、省级“三甲”医院工作年限在10年（含）以上，或在国（境）外知名医学院校、附属医院或知名医疗机构任职相当于副教授职务。
	12
	
	

	
	在985工程大学直属、附属“三甲”医院或全国知名医疗机构工作年限在2年（含）以上、5年以下，或在211工程大学或国内重点医学院校直属、附属“三甲”医院、省级“三甲”医院工作年限在5年（含）以上、10年以下，或在国（境）外知名医学院校、附属医院或知名医疗机构任职相当于助理教授职务，或获得所在国家认可的临床执业资格、任职相当于主治医师以上职务。
	10
	
	

	
	在211工程大学或国内重点医学院校直属、附属“三甲”医院、省级“三甲”医院工作年限在2年（含）以上、5年以下，或在其他“三甲”医院工作5年（含）以上，或在国（境）外知名医学院校、附属医院或知名医疗机构任职助教职务，或获得所在国家认可的临床执业资格、任职临床医师以上职务。
	8
	
	

	
	在211工程大学或国内重点医学院校直属、附属“三甲”医院或其他“三甲”医院参与临床工作年限在1年（含）以上，或在国（境）外知名医学院校获得博士学位，或取得国内重点医学院校与国（境）外知名医学院校联合培养的博士学位，或在国（境）外知名医学院校、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2年以上。
	5
	
	

	学术
荣誉
	“百千万人才”省级及以上人选，省部级及以上或国内重点医学院校认定的高层次人才，任国家级医学专业学会常委或理事及以上职务，任省级医学专业学会主委职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审专家，SCI杂志编委。
	15
	
	每一项学术荣誉具备之一的即可得分；
任多个职务的，取最高一项得分；
高层次人才认定须附相关认定文件。

	
	市级认定的高层次人才，国家级医学专业学会委员或专业组组长，省级医学专业学会副主委，市级医学专业学会主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审专家，CSCD源医学专业杂志编委，SCI杂志审稿人。
	12
	
	

	
	国家级医学专业学会青年委员，省级医学专业学会常委，市级医学专业学会副主委，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
	10
	
	

	
	省级医学专业学会秘书、委员或青年常委，市级医学专业学会常委。
	8
	
	

	
	市级医学专业学会委员、秘书，国家临床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重大科研课题组成员。
	5
	
	

	近5年内
承担

课题

	承担国家自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重点项目的负责人，或国（境）外相同层次研究项目负责人。
	15
	
	每增加一项
加10分

	
	承担国家自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面上项目的负责人，或承担省部级自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负责人，或其他省部级、国（境）外相同层次研究项目负责人，或国家级重点项目主要成员（前两位）。
	10
	
	每增加一项
加5分

	
	承担国家自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青年项目的负责人，或承担省部级自然（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的负责人，或国（境）外行业基金研究项目负责人或完成人。
	7
	
	每增加一项
加3分

	
	承担国家自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面上项目的主要成员（前两位），或承担省部级自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主要成员（前两位），或省部级其他科研项目负责人；或承担横向课题到位经费10万元以上的负责人。
	5
	
	每增加一项
加2分

	近5年内
论文
成果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SCIENCE\NATURE发表学术论文，或在医学相关领域SCI源期刊发表学术论文，IF达到30分（含，下同）以上或一区论文3篇（含，下同）以上。
	15
	
	近5年内作为编委参与专业领域行业指南、标准、共识或教材制定工作的，根据编著在专业及行业的声誉和影响力，每增加一部加3-5分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医学相关领域SCI源期刊发表学术论文，IF达到20分以上，或一区论文1篇以上且二区论文2篇以上；或在国家一类核心专业刊物发表学术论文4篇以上（仅限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专业）。
	10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医学相关领域SCI源期刊发表学术论文，IF达到15分以上，或一、二区论文合计2篇以上；或在国家一类核心专业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篇以上（仅限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专业）。
	7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医学相关领域SCI源期刊发表学术论文，IF达到10分以上，或一、二区论文合计1篇以上；或在国家一类核心专业刊物发表论文2篇以上（仅限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专业）。
	5
	
	

	
	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医学相关领域SCI源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篇以上，或在国家二类核心专业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篇以上或国家一类核心专业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篇以上（仅限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专业）。
	3
	
	

	近5年内
创新
获奖
（同项目获得多项奖励的，
只加
最高
一项）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或行业国家最高奖项、或其它同等级奖项的二等奖前四位完成人，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或其它同等级奖项的一等奖前二位完成人。
	10
	
	第一名10分，
依次递减1分；每增加一项
加8分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或行业国家最高奖项、或其它同等级奖项的三等奖前三位完成人，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或其它同等级奖项的二等奖前二位完成人，获得地市级科技进步奖或其它同等级奖项的一等奖第一位完成人。
	8
	
	第一名8分，
依次递减1分；每增加一项
加5分

	
	获得地市级科技进步奖或其它同等级奖项的一等奖第二位完成人，获得地市级科技进步奖或其它同等级奖项的二、三等奖第一位完成人。
	5
	
	每增加一项
加3分

	
	获得地市级科技进步奖或其它同等级奖项的二、三等奖第二位完成人；获得院校级医疗成果或新技术个人奖或团体奖位列第一者。
	3
	
	每增加一项
加1分

	合          计（不含加分最高总分100分）
	


本评分表用于指导人才客观资料的评分，如遇本表未包含情况，由市卫生健康委咨询专家组及相关专家意见并集体讨论后决定评分。

备注1：以下人才可直接确认为第一层次人才
（1）国家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及以上奖项获得者（前三位完成人）；或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及以上奖项首位获得者；国家科技攻关或支撑计划重大、重点项目负责人；“973”或“863”计划项目负责人。

（2）“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万人计划”）领军人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当选人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完成人；国家卫生健康委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家级医药学专业专科分会主委、副主委；省级医药学专业专科分会主委；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师。

（3）与国内以上奖项、人才层次相当的国（境）外奖励获得者、人才。
备注2：

（1）国内公认的三大医院排名指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研究发布的“中国最佳医院排行榜”、中国医学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医院科技量值榜”和香港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医院竞争力﹒顶级医院100强”；
（2）国际公认的三大世界大学排名指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研究发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uacquarelli Symonds发布的QS世界大学排名和《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发布的THE世界大学排名。

附件2

厦门市高层次卫生人才评价临床技术指标考核评分表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评价
	得分
	备注

	疑难病例

诊治

（50）
	查体、问诊（10）
	
	
	

	
	诊断（手术方案）（15）
	
	
	

	
	治疗方案（手术能力）（25）
	
	
	

	三级或教学查房（20）
	查房组织能力（5）
	
	
	

	
	带教总结能力（5）
	
	
	

	
	应变答疑能力（10）
	
	
	

	面试（30）
	专业理论思维（10）
	
	
	

	
	学科前沿跟踪（10）
	
	
	

	
	学科发展思路（10）
	
	
	


- 14 -
- 15 -

